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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限期拆除告知书

三亚吉阳综执限拆告字〔2026〕第 32 号

张爱香：

本机关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对你（单位）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立案调查。

本机关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巡查时，发现你（单位）在

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万科森林度假公园四期C10栋 105房涉嫌存在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经查，你（单位）在该房屋院

内擅自建设一处阳光玻璃房，一层封顶，占地面积约 27 平方米，建筑

面积约 27 平方米。该一处阳光玻璃房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至今未取得

相关规划审批许可手续。本机关于 2026 年 1 月 5 日依法向你（单位）

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限期内自行拆除改正，于 2026

年 1月 12 日复查整改情况，发现你（单位）逾期未按要求整改。

鉴于你（单位）逾期未拆除改正，根据《海南省查处违法建筑若干

规定》第二十二条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

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本案 1 处涉案建筑属于无法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

以上事实有：1.现场检查（勘验）笔录；2.现场照片；3.现场勘验

图；4.整改复查现场照片证据；5.三亚市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6.无询问（调查）笔录说明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

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

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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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

“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土地有关证明文件、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向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

部门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家和本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的规定，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

和相关证据，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划类）》

序号 6 的规定，你（单位）上述违法行为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擅自建设”，酌定裁量因素为“违法建设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下，

尚未造成其他危害后果的”，法定裁量因素为“限期改正、罚款、没收

实物或违法收入”，裁量阶次为“一般违法”，裁量基准为“无法采取

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

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

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

间规划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

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

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

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

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你（单位）

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拆除位于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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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度假公园四期 C10 栋 105 房的 1 处阳光玻璃房，建筑面积约 27 平

方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日提出陈述、申辩

意见，或到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同心家园八期 3号一楼进行陈述、申辩。

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书面申请听证。逾期未

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人： 陈相宇 联系电话： 0898-88223859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同心家园八期 3号一楼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印章）

2026 年 3 月 2日

备注：该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签收人，一份存卷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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